
2018年峨眉山市公安局

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峨眉山市公安局部门预算单位1个，其中包括行政机关1个、事业编制文秘中心及戒毒中心各1个（不单独核算人员经费，公用及工作经费纳入机关）。

（二）机构职能。

市公安局设16个内设机构、18个派出机构、2个监所。

职能为：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规章，拟定全市公安规范性文件，组织领导、检查、监督全市公安工作;负责本系统、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2、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应急管理、抢险救援工作和社会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3、收集、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分析研判形势，制定对策。

4、组织全市公安机关侦查工作，侦办刑事犯罪案件、国内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

5、负责全市治安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协调处置全市重大治安事故和群体性事件，依法查处破坏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依法开展治安行政管理和治安保卫工作。

6、负责全市出入境管理有关工作。组织全市出境、入境和持普通护照的外国人在峨居留、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

7、负责全市消防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指导、监督、协调全市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工作。

8、指导峨眉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做好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9、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对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保卫工作，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10、防范、处置邪教及有害气功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11、组织、协调对恐怖活动的情报、防范、侦察和应急处置工作。

12、负责市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的管理工作。

13、负责全市公安警卫业务工作，组织实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来宾来峨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

14、规划和组织全市公安装备建设和警务保障工作；组织、实施全市公安科学技术工作，组织、规划全市公安机关的指挥系统、信息技术、刑事技术建设；主管全市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作，负责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作的规划、管理和监督。

15、对全市武警部队执行公安任务及相关业务建设实施领导和指挥。

16、负责全市公安队伍建设，组织全市公安机关人事管理、民警教育训练和公安宣传工作，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

17、负责全市公安机关纪检监察和警务督察工作；对全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维护民警合法权益；按规定权限对干部实施监督；查处公安队伍违法违纪案件。

18、指导峨眉山市境内森林公安机关的业务工作。

19、承担市政府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市政府实有人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20、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三）人员概况。

公安局总编制338人，其中行政政法编制307人（行政编制301人，工勤编制6人）、事业编制文秘中心25人、戒毒中心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6人。我局现有在职人员331人，其中政法机关编制人员305人、工勤人员4人、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6人、事业干部16人），当年人员变动原因一是人员调动和军转干安置、二是招录新警。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公安局收入合计12652.67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650.58万元，占99.98%；其他收入2.09万元，占0.02%。各项财政拨款收入情况为：

①政府性项目基金收入376.78万元，全部为城乡社区支出，主要为春节前兑付工程、涉军维稳、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责任片区“双创”等工作经费；

②一般公共财政拨收入为12273.80万元，其中：兵役征集4.5万元、内卫76.31万元、行政运行8636.77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749.36万元、出入境管理85万元、禁毒47.05万元、道路交通管理26万元、拘押收教场所管理210万元、警犬繁育及饲养20万元、事业运行161.63万元、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5.1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387.1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24.27万元、死亡抚恤51.9万元、、行政单位医疗182.33万元、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5万元、其他扶贫支出3万元以及住房公积金398.34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公安局本年支出合计12992.08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支出12937.17万元，占99.58%；其他资金支出54.91万元，占0.42%。各项财政拨款支出情况为：

①政府性项目基金支出为363.27万元，全部为城乡社区支出；

②一般公共财政拨支出为12573.9万元，其中：兵役征集4.47万元、内卫50.83万元、行政运行8665.16万元、一般行政运行1411.38万元、出入境30.27万元、禁毒60.42万元、道路交通25.57万元、拘押收教场所管理210万元、警犬繁育20万元、事业运行161.53万元、其他公共安全支出682万元、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5.1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387.1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24.27万元、死亡抚恤51.9万元、行政单位医疗182.33万元、其他扶贫支出3万元、住房公积金398.34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我局领导高度重视，严格按照财政局要求，认真务实地编制单位预决算。做到了绩效目标合理设置、专项预算提前细化和结余结转资金认真管理。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18年1-6月财政拨款收入占全年的69%，支出占全年的57%；2018年1-9月财政拨款收入占全年的76%，支出占全年的86%；2018年1-11月财政拨款收入占全年的89%，支出占全年的98%；全年执行进度、中期评估较好。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我局完善各项管理办法的同时，保障各项事务正常运转，相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相互监督，保证了会计工作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单位财产的安全。

（2）机关厉行节约。

我局无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培训及公务接待经费都比往年有所下降。

机关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和公务接待经费控制压缩等情况如下：

 2018年峨眉山市公安局“三公”经费共支出241.7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0.13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公务接待费1.66万元；2017年峨眉山市公安局“三公”经费共支出273.1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70.38万元、公务接待费2.74万元。2018年较2017年三公经费减少31.32万元，下降比例为11.47%，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峨眉山市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40.1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40.13万元。主要用于公安机关各科所队等部门在市内外开展的日常警公务、案件侦办、安保任务、维稳工作以及警务巡逻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2、因公出国（境）费用
2018年峨眉山市公安局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
3、公务接待费

2018年公务接待费1.66万元，全部用于国内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本年度国内公务接待14批次，161人，具体内容包括：采访交流0.07万元、检查指导0.35万元、考察调研0.79万元、学习交流0.45万元。

4、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公安局共支出会议费2.21万元,2017年支出会议费1.69万元,同比增加0.52万元，上升幅度为30.77%，主要原因是2018年召开全市刑侦工作推进会等。
5、培训费支出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公安局共支出培训费24.38万元,2017年支出培训费5.14万元, 同比增加19.24万元，上升幅度为374.32%，主要原因是2018年公安专项业务培训增多。
（3）机关节能降耗。

机关水、电、气费用均比2017年下降，节能降耗情况较好。

2．专项预算项目（待批复项目）支出绩效。

（1）资金绩效分配情况。

按照《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各警种工作开展实际需求实施绩效分配。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局项目资金支出均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并及时召开相关项目预算会议，按照谁申报谁负责的方式，对项目资金使用及中长期规划等进行了有效管理。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实施完成后均达到了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等绩效目标。

（四）财务管理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根据我局实际情况，制作下发了《峨眉山市公安局财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完善了机关财务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进行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和执行政府采购。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我局狠抓收支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和相关文件执行，认真开展自评工作，评价结果及时报告、并针对工作中的不足予以改进。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优93分。预算编制（25分）其中：报送时效（3分），编制质量（8分），绩效目标（5分），专项预算提前细化（5分），预算公开（4分）。预算执行（28分）其中：绩效分配（10分），执行进度（3分），预算调整（9分），行政成本（6分）。支出绩效（40分）其中：绩效评价（28分），决算审查（2分），决算公开（3分），结余注销（3分），绩效管理（4分）。

（二）存在问题。基础信息及预算草案更新较慢，部分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

（三）改进建议。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